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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   要

傳統中國的城市規模很大，至少宋代都城汴京和揚州等地都是幾十萬人的規模，以「父子

關係」血親倫理關係為基礎的差等秩序卻無法建構起來如此規模的城市。那麼，屢見於傳統文

獻的奧派經濟學家所認為的形成大規模城市的基礎「財產私有」秩序何以能夠出現在傳統中國，

鄙意以為這個原因在於老子哲學和孔子哲學。他們共同完成了對「財產為己」秩序這個概念的

提出和解釋，確立它的神聖的天命所在。老子對「總原因」觀念進行反思和否定，他認為這個

觀念即「德治」「君權神授」差等秩序的基礎不具有合法性。他以直觀的方法看到其內心先天

的絕對之善，確定它是真實的絕對存在；並認識到它是善惡是非的獨立的自在的規定者，「父

子關係」的血親倫理之父無法作為絕對之父。從而，個體直觀到這個作為概念之物的絕對之善

中看到了融合於其中的那個他，即自在的精神。孔子則從「欲」作為入處認識到具有精神的

「己」，這個精神與絕對之善融合為精神的精神，是為良心。他進而反思到這個精神外化為具

體的財產，由己到財產分你的和我的，孔子認識到了「財產為己」法則的真理性，它也是法的

精神所在。個體無法為神，只能服從在「財產為己」法則之下，這大概是「老子邏輯學」意之

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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